
附件五

承    諾    書

　　茲依據勞動部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

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第五十六條之五第二項規定申請引進移工之

雇主資格認定，申請人保證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等均屬正確，如有錯誤或

虛偽不實，願自動放棄核配，負相關法律責任，並承諾落實辦理所訂之預

防移工失聯規劃。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___（負責人簽名或用章）

機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（機構用章）

　　此致

環境部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　　   年　　   月　　   日


